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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 

实施细则 
 
 

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是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的基础，其可靠性

和合理性直接决定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是否有效和科学。我院为贯彻

落实《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实施办法（暂行）》和山西师范大

学教务处《山西师范大学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办法》[2021]18号文件，

进一步完善生命科学学院师范类专业教学质量评价制度，规范评价课程

教学实施对课程目标的达成情况，并能有效支撑师范类专业毕业要求的

达成情况，促进教学质量不断提高，特制订本实施细则。 

第一条  指导思想 

以“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的师范类专业认证理念

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和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聚焦立

德树人之根本，加强人才培养质量， 完善各个教学环节的评价体系，

保障师范类专业毕业要求的有效达成。 

第二条  课程目标达成情况的评价机制 

（一）评价机构 

学院专门成立师范类专业课程评价领导小组和评价小组，领导小组

具体负责评价过程的指导、咨询和审查等工作。工作小组具体负责评价

过程的具体实施和总结等工作。具体成员组成如下： 

领导小组：由专业负责人（刘维仲）、教学副院长（王祎玲

（兼））、系主任（张芳）、院教学指导与咨询委员会（胡青平、周艳

华、阴环、高瑞如、薛义霞）组成，专业负责人为评价结果审核的责任

人。 

评价小组：由各教学环节的所有任课教师和被授课的学生作为评价

主体，课程组负责人为评价的责任人。 



（二）评价依据 

课程大纲是课程评价达成情况的重要依据，课程目标是否与毕业要

求分解指标点挂钩、教学内容和方法是否与课程目标挂钩、课程考核方

式和评分标准是否与课程目标挂钩。 

（三）评价周期及要求 

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每学期进行，评价结果需形成“课程目标达

成情况评价分析报告”文档，且要求评价记录完整、可追踪，由教学秘

书办公室存档。 

（四） 评价结果及运用 

评价小组对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进行评价，并形成评价结果分析报告，

经评价领导组审核后，其课程评价结果不仅可以用于毕业要求达成情况

的评价，还可以用于课程教学各个环节的持续改进，即及时发现课程教

学短板，有针对性地改进相应教学环节，调整或重构教学内容，调整或

集合各类教学方法，更有利的实现课程目标的有效达成，真正推动师范

类专业的人才培养质量。 

（五） 评价方法 

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是根据一定的标准以科学的方法检查课程目

标和实施是否实现了教育目的，实现的程度如何。因此，根据不同主体

和不同评价目的，综合运用各种评价方法匹配评价需求，具体可以涉及

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相结合、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认知性

评价和表现性评价相结合、直接评价和间接评价相结合等多维多元化的

评价方法。 

第三条  课程目标达成情况的具体评价 

（一）评价构成 

依据山西师范大学教务处《山西师范大学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办法》

[2021]18 号文件，目前，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包括过程性评价和终

结性评价两部分。过程性评价的主要依据为出勤情况、课堂表现、平时

作业、课后讨论、项目成果等考核方式，评价的每个环节需有明确的评

分依据或标准，且每个考核方式能体现与所支撑具体课程目标之间的对

应关系。终结性评价可采用标准化考试、实验报告、研究设计、反思总

结等考核方式，各项考核方式也要明确与所支撑具体课程目标之间的对

应关系。 



（二） 课程目标达成情况的评价 

1.  定量评价 

定量评价，几以各种考核方式来评价课程总目标的达成情况，可以

先根据各考核方式的达成情况来评价课程分目标的达成情况，继而分析

出课程总目标的达成情况。 

1）考核方式达成情况评价 

假设评价第 n 个考核方式（该考核方式支撑课程目标 i）的达成情

况，记为 Kn，则： 

Kn =Tn / Tn 

其中，Kn：第 i 个课程分目标中第 n 个考核方式的达成情况；Tn：

第 i 个课程分目标中第 n 个考核方式考核结果的平均分值；Tn：第 i 个

课程分目标中第 n 个考核方式的额定分值。 

2）课程分目标达成情况评价 

假设评价第 i 课程分目标的达成情况，记为 Di，则： 

Di = ∑ ( Kn × Wn ) 

其中，Di：第 i 个课程分目标的达成情况；Kn：第 i 个课程分目标

中第 n 个考核方式的达成情况；Wn：第 i 个课程分目标第 n 个考核方

式的权重。 

3）课程总目标达成情况评价 

课程总目标达成情况（记为 D）以课程分目标达成情况的最低值报

告之。 

2.  定性评价 

以定性方法（调查问卷方式为例）进行课程总目标达成情况的评价

时，也是先进行课程分目标达成情况的评价，继而分析出课程总目标的

达成情况。 

1）课程分目标达成情况的自评 

   假设调查问卷中对第 i 个课程分目标达成情况（Di）的评价等级为 n，

等级 n 的额定分值即为 Sn，评价等级 n 的学生人数为 Xn，评价的最高



等级赋值为 5，则： 

Di = [∑ (Sn×Xn)] /（5×X） 

其中：Di：第 i 个课程目标的达成情况；Sn：每个评价等级的额定

分值；Xn：每个评价等级的人数；X：参评学生总数。 

2）课程总目标达成情况自评 

课程总目标达成情况（记为 D）以课程分目标达成情况的最低值报

告之。 

第四条  评价结果的分析和审核 

对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的结果进行综合分析，并形成课程评价结

果分析报告，经学院评价领导组进行审核后，依据本文件第二条第四点

进行评价结果的运用，并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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